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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 月 19 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演辭 

毛樂禮資深大律師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長、律師會會長、各位法官、尊貴的嘉賓、

女士們和先生們： 

 

1. 我謹代表香港大律師公會，熱烈歡迎大家蒞臨我們的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 

 

2. 2025 年對於我們的法院及執行公義的司法工作而言，又是繁忙的一年。

我將首先闡述一些與我們最高級法院相關的發展。 

 

終審法院：其架構組成與角色 

 

3. 終審法院作為我們的最高級法院，在香港執行公義的司法工作上擔當

舉足輕重的角色。在這方面而言，香港是幸運的，因為它能夠匯聚本

地以及普通法世界其他地區的最優秀司法人才。 

 

4. 去年一月，賀輔明勳爵的海外非常任法官任期，獲延續至 2028 年初。

賀輔明勳爵自 1998 年任職以來，一直是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地運作

的堅定支持者。 

 

5. 去年夏天，來自新西蘭的傑出法學家楊偉廉爵士，獲任命為海外非常

任法官。楊偉廉爵士於 2010 年至 2022 年服務於新西蘭最高法院。 

 

6. 公會深信，香港及廣大市民大大受惠於現行安排。 

 

7. 《基本法》第 82條訂明：「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

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8. 這是一項巧妙而極具智慧的設計，因為它使我們的終審法院得以從普

通法世界的頂尖法學家的經驗中得益，確保法院的裁決符合普通法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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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認可的原則 1 。鑑於終審法院的架構組成，香港的普通法發展將始終

適用於這司法管轄區，並與其實際情況相符。 

 

9. 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存在，對於香港內外對我們司法機構的觀感均產生

了正面影響。就這方面，我稍後會在討論觀感的重要性，以及在現實

世界中觀感如何影響現實時再作探討。 

 

10.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地國際商事法庭的數量激增。不少人都談及這

類機構對經濟帶來的裨益。這與許多國際金融中心都位於普通法司法

管轄區的事實相符。 

 

11. 《基本法》第 82 條所設想和實現的，是更加卓越非凡。它不但容許海

外法官審理商業案件，猶如這範疇的法律與法律制度的其他領域截然

不同，亦允許他們審理其他法律領域的案件，包括刑事法、憲法和行

政法。有利於香港人的，就是我們法律制度各重要領域的法理學，得

以在傑出海外法學家和世界級香港常任法官的共同參與下進步，確保

我們普通法的發展與香港的獨特情況一致。 

 

12. 就我們的常任法官而言(若包括首席法官在內，共有四名)，去年九月

公布，李義法官由今年三月起再度獲委任為常任法官，任期三年。 

 

13. 李義法官再度獲委任，獲得法律界一致支持，包括公會會員在內。他

自 2000 年起在終審法院任職，其博大精深的判詞已經在很多普通法司

法管轄區被援引。曾在李義法官面前出庭的香港和其他地區大律師，

均察覺到他們精心構建的論點，不止一次在李義法官提出三或四個問

題後，便顯得難以成立。 

 

14. 至於法理學，法院於去年處理了多個在眾多法律議題中重要的法律範

疇，包括證明串謀詐騙所需要的元素、香港法院向內地法院發出司法

 
1
 Chen Li Hung & Anor v Ting Lei Miao & Ors (2000) 3 HKCFAR 9 at 23B per Lord Cooke of 

Thorndon N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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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信件的管轄權、要求公眾利益豁免權及它對必不可少的公平審訊

權的影響。 

 

司法獨立地運作對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至關重要 

 

15. 國際訴訟各方都比較喜愛選擇英國、新加坡和香港等司法管轄區來解

決其爭議。正如伯內特勳爵(Lord Burnett)在 2022 年的一個講座中闡

述 2，英國司法部 10 年前所進行的一項研究的結論指出，影響國際上

與訟各方使用其法院的一項重要因素，就是其法官的「聲譽和經驗」。

聲譽和經驗都是法律界「以用人唯才為原則、在最具經驗的執業者中

進行任命」的結果。 

 

16. 因此，司法獨立地運作對保障基本權利以及商業同樣是至關重要。其

中一個解釋香港作為仲裁地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因素，不但是因為我

們擁有卓越的仲裁機構、《仲裁條例》的定期更新 3 ，更是因為我們法

院的質素和獨立性。仲裁並非孤立存在的。撤銷裁決的申請以及執行

裁決的許可申請，都是由仲裁地的法院處理，而法院本身以及它被視

為高效且獨立乃至關重要。 

 

17. 國際律師協會近期發布的報告《法律專業的社會和經濟影響》中，作

者總結指出：「法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牢固關係亦有實證支持……法治

與全球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密切相關。法治指數每上升一點，本地生產

總值便增加0.82%。透過建立和維護法治，法律專業人才有助於建立經

濟增長的基礎。」 

 

18. 法治服務經濟，而經濟反過來亦強化法治。聯合國大會的《法治高級

別會議宣言》中指出： 「法治與發展之間關係密切並且相互促進，在國

家和國際層面上推進法治，對持續與包容的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

消除貧困與飢餓，以及充分實現包括發展權在內的所有人權與基本自

由都是至為重要的，而這些都反過來強化法治。」 

 
2
 伯內特勳爵(Lord Burnett of Maldon)，《法治與英國法律的隱藏價值》，2022年 Blackstone 講座，

2022 年 2 月 11 日於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演說。 
3
 它現時正被進一步審視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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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總括而言，我們的法治越穩固，我們的社會便會越繁榮，並且越有復

原力和穩定。 

 

觀感與現實: 重要且相關的 

 

20. 英國首席大法官休爾特勳爵(Lord Chief Justice Hewart)在 R v 

Sussex Justices Ex parte McCarthy一案的判詞中的名言： 「公義不

但要能夠得到彰顯，而且必須明顯且毫無疑問地被看見經已得到彰顯。

這不是僅僅重要，而是根本重要。」 

 

21. 這格言街知巷聞，倘若不是在公眾人士中人所共知，也肯定在律師及

法律系學生之間廣為人知。 

 

22. 為甚麼觀感重要？ 

 

23. 如果當事人對法院或審裁處的公正性合理地存有懷疑，這將影響其判

決的公信力，這是顯而易見的。 

 

24. 這項原則已被社會學和人類行為研究所驗證。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湯馬

士(W.I. Thomas)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提出了一項定理，其內容是： 「如

果人們將情境定義為真實，它們的結果都會是真實的。」在非常廣泛

的意義上，這與有時被稱為「會應驗的預言」異曲同工。 

 

25. 其他學者透過湯馬士定理的角度研究了銀行擠提，認為一旦有足夠多

的存款人相信有關破產的謠言，便可能會導致銀行真的破產。若非有

這個謠言，銀行則會照常運作 4。 

 

26. 簡單而言，有別於自然科學，在社會與經濟領域中，公眾對某些事物

的觀感會影響其現實。 

 

 
4
 比格斯(Michael Biggs)，《會應驗的預言》，比爾曼(Peter Bearman)和海德斯壯(Peter Hedström)，

《牛津分析社會學手冊》(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第 294-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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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去年，上一任的公會主席杜淦堃資深大律師正確地強調了個人與企業

如何看待個人及國家行使權利的重要性。香港的所有行動者都必須考

慮他們的決定所造成的觀感而帶來的影響，並可能會不知不覺並無意

中影響現實。 

 

公會發聲的角色 

 

28. 在此方面，香港大律師公會將會繼續就法治、司法獨立地運作和法律

專業獨立性相關的事宜發聲。這正是公會的宗旨，亦在我們的基因內。

大律師行業是一個獨立的法律專業，由獨立運作的執業者組成。這一

點，加上只適用於大律師的「不可拒聘原則」，解釋了為甚麼即使以我

們的規模，仍能夠發揮超越本身的影響力。 

 

29.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在關於《基本法》第 35 條所保障的憲制法律

代理權事宜上的立場。去年，我們對修訂《監獄規則》表達了意見。 

 

30. 當我們的司法機構遭受到不公平的指責時，我們亦會發聲。這是應有

之義。對司法制度存在錯誤觀感，會對香港及其法律制度造成負面影

響，這對香港及市民而言只會是有害的。正如林孟達資深大律師在

2013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所言:「如果外界對法官和法院作出無理的

指責，大律師專業定必挺身而出，……事實上在現今的香港，法院的

一些判決，成為某些人的指責對象，情況日益嚴重。」 

 

31. 我們從近期一些事件所見，這情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切。公會

有信心我們的法官是政治中立，不會考慮法律和證據以外的任何事情。

單純因為不喜歡裁決結果而作出批評，既不公平，亦無助於促進法治。 

 

致謝 

 

32. 我想藉此機會感謝兩位一直以奉獻精神服務公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

他們即將退任，即使我認為這是他們值得擁有的休息時間，但希望只

屬暫時性。陳政龍資深大律師不但自第一天開始便在刑事案方面表現

卓越，還一直服務公會和我們的法律制度，他曾經擔任執委會委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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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三度出任副主席。我亦想多謝嚴永錚大律師，他出任副名譽秘書和

名譽秘書及財政合共六個年頭，盡心盡責地作出貢獻，熱切地擁護我

們的價值。若非我們眾多會員的無私奉獻，我們的使命將無法達成。 

 

33. 我謹祝各位馬年健康愉快。 

 

毛樂禮資深大律師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